
股票代码：

002215

股票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

2012-066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期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接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 公司原保荐代表人陈华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不再负责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期的保荐工作，改由平安证券毛

明先生接替担任我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毛明先生简历附后）。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吕佳、毛明，保荐期限截止

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附件：毛明先生简历

毛明先生，国际经济学学士、保荐代表人。自

2000

年开始，先后在国泰君安、光大证券从事投资银行

工作。

2010

年加盟平安证券，具有

12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 曾负责及参与桂林旅游（

000978

）、张裕

A

(000869)

、兴业科技（

002674

）、等

IPO

项目，鲁泰

A

（

000726

）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主持了湘

电股份（

600416

）、平煤股份（

601666

）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导工作和华丽家族（

600503

）的重大资产重组。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

ST

思达 公告编号：

2012-43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1

月

8

日

,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正弘置业）有关股权

质押的通知，正弘置业将其所持本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1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

）质

押给了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该项质押用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控股

70%

）上海英迈吉

东影图像设备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 质押期为

2012

年

11

月

6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

止。 上述质押已于

2012

年

11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相关质

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正弘置业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9200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

29.24%

）， 累计质押

91,908,139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0%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22%

。

特此公告

河南思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524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2012-027

关于岭南集团竞拍取得广州南沙

开发区用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我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收到公司股东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岭南集

团

"

）来函，表示岭南集团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通过南沙区房地产交易中心竞拍取得位于南沙区南

沙街大角山公园内的旅馆业用地块，该地块编号为

2012NJY-6

，用地面积为

34,313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为

51,469

平方米，成交价格为

10,250

万元。 岭南集团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

2012

年

10

月

31

日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鉴于岭南集团在

2009

年

10

月

13

日我公司公告的岭南集团《收购报告书》中公开承诺表示对

于新建或存在收购可能性的高档酒店项目资源将优先推荐给上市公司， 因此如未来上述地块用于

兴建高档酒店项目，岭南集团将恪守承诺，对存在同业竞争业务领域中的发展机会优先给予上市公

司。

专此公告。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84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

2012-046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

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27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永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会议经过讨论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关于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7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２３

股票简称：鱼跃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２．２５％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一、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自愿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基于对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前景的长期看好及其“鱼跃医疗”持续成长的信心，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吴光明先生、吴群先生三位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向公司提交自愿锁定股份承诺函，承诺内

容为：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之间，将不会对各自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所有股票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上市交易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转让。 如在上述锁定期限内违反该承诺的，上市交易或转

让的所得将全部上缴鱼跃医疗。

经核查，上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所持限售股份未发生通过证券交

易系统上市交易或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转让的情况。

二、股份限售期间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权益分

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４０８

，

９２８

，

０００

】股增至【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由【

２５４

，

５５６

，

４２８

】股增至【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６２．２５％

，。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２．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量为【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２．２５％

。

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条件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备注

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１６

，

３３０

，

４００ ４０．６９３７％

–

吴光明

６７

，

６９０

，

０２２ １２．７３３１％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吴群

４６

，

９０２

，

９３４ ８．８２２９％

–

合计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６２．２４９７％

–

注：公司在任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６２．２５％ ５０

，

７６７

，

５１６ ９．５５％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３０

，

９２３

，

３５６ ６２．２５％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２１６

，

３３０

，

４００ ４０．６９％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１４

，

５９２

，

９５６ ２１．５６％ ０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０ ０．００％ ５０

，

７６７

，

５１６ ９．５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０４４ ３７．７５％ ４８０

，

８３８

，

８８４ ９０．４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０

，

６８３

，

０４４ ３７．７５％ ４８０

，

８３８

，

８８４ ９０．４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１００％ ５３１

，

６０６

，

４００ １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

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是否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交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申请表；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０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５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四）

１４

：

３０

；

２

、 召开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公司二楼一号会议室；

３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 主持人：董事长张珊珊女士；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５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４

，

８５１

，

６３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６５３２％

。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７

人，代表股份

５４３

，

９６７

，

９５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８．５５８１％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

８

人，代表股份

８８３

，

６８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９５１％

。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５４４

，

０１０

，

６３４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９．８４５６％

；反对

４０

，

６００

股，弃权

８００

，

４００

股。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万马电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６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

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其中董事魏尔平出差在外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如下：

原章程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５７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１７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１６０

万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３１６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７７６８８

万股。

第三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５５７

号文件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５０００

万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０００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１７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

３１６０

万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３１６０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７７６８８

万股。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３３２

号文核准，公司向浙江万马

电气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６５

，

０７８

，

８７４

股，向临安市普特

实业投资合伙企业发行

３１

，

０５６

，

６６０

股，向临安金临达实业

投资合伙企业发行

１２

，

３２１

，

５５２

股， 向张德生发行

１１

，

６７５

，

８２２

股，向王一群发行

１８

，

６１４

，

７４７

股，向张云发行

７

，

１１９

，

２１３

股，向潘玉泉发行

６

，

１９０

，

６２０

股，购买浙江万马高分子

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天屹通信线缆有限公司、浙江万马特种

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９２８

，

９３７

，

４８８

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７７６８８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２８９３７４８８

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７６８８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７７６８８

万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２８９３７４８８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

为：普通股

９２８９３７４８８

股，无其他种类股份。

修改后的章程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章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２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管

理制度》。

制度全文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

３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办公楼二

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７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星期一）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

，会议为期半天；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二、本次大会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２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代表人等相关人员。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浙江省临安经济开发区南环路

８８

号（万马电缆董事会办公室）；

４

、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

１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２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

３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

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五、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向亭、邵淑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６３７５５１９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６３７５５２５６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样本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形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说明：请在对议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回避”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意”

“反对”“弃权”“回避”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９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南京维智泰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０

）。

近日，南京维智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经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鼓楼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南京维智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３２０１０６０００２１１８９５

住 所：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

７０

号

１

幢

法定代表人姓名：颜庭乔

注 册 资 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

３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经 营 范 围：电子信息系统软件、计算机软件、自动化装置软件的开发、销售；信息系统设计、

技术咨询、安装、维修、维护服务。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

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会议的通知、召开和表决程序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敏先生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价购买股权的议

案》。

１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开信息，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对其持有的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

司

４５．０４％

股权进行转让，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５１

万元。 如挂牌期满，经受让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

只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 若征集到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竞价方式

确定受让方。

２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上述股权竞购的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全权办理本次竞购股

权的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的文件。

《关于参与竞价购买股权的公告》 登载于 《证劵时报》、《中国证劵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６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价购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开信息，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工业集团”）对其持有

的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江机”）

４５．０４％

股权进行转让，挂牌期满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５１

万元。 如挂牌期满，经受让资格确认并交纳保证金后只征集到一家

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 若征集到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竞购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浩铭财富广场

Ｂ

座

６Ｅ

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成柏

经济类型：国有参股企业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工仪表、智能化仪器仪表、计算机相关元配件的生产及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开关

电源产品的销售。

２．

股权结构： 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４５．０４％

股权， 谢成柏持有

２６．１３％

股权， 王芝华持有

１７．７８％

股权，洪国兴持有

１１．０５％

股权。

３．

财务状况（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

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单位：万元

报表日期 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２０１１

年度

１６３９５．０４ １９３７．５６ ２５１５９．８ －１６９．７７ －８７．６８

２０１２．７．３１ １８８９５．５９ ５２３６．６８ ７３２８．７７ －７０１．９３ －７００．８８

４．

出让标的的评估值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告，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和评估，深圳江机净资产账面

价值为

１５０６．２７

万元，评估价值为

１５１２．７７

万元。 转让标的对应评估值为

６８１．３５１６０８

万元。

三、交易对方及付款方式

１．

标的出让方情况：东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其住所位于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超然街

２５５５

号。

２．

交易价格：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关于深圳市江机实业有限公司

４５．０４％

股权转让项目公告（项目

编号：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１３０

），上述出让标的挂牌价为人民币

８５１

万元。如挂牌期满，经受让资格确认并交纳

保证金后只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方，则采取协议方式成交。 若征集到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则采取

竞价方式确定受让方。 公司拟以不超过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参与此次竞购股权。

３．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意向受让方经资格确认后

３

个工作日内缴纳

２５５

万元保证金至北交所指定账户， 意向受让方被

确定为受让方的，其交纳的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其余意向受让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在受让方

被确定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 意向受让方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后

３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

署《产权交易合同》，并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３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交易价款。

四、交易公告中的风险提示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公告，所提示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若非转让方原因，出现以下任何一种

情况时，意向受让方所交纳保证金的

１００％

将被扣除：

①

意向受让方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

申请的；

②

产生两家及以上意向受让方后未参与后续竞价程序的；

③

在竞价过程中以挂牌价格为起始

价格，各意向受让方均不应价的；

④

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时限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

及未按约定时限支付交易价款的。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及相关情况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本次股权竞购的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全权办理本次竞购股

权的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的文件。

２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的公开信息，深圳江机原股东未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管理层拟参与受

让意向。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另外，关于公司停牌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

重组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参与竞价购买深圳江机股权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扩大销售规模，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力，为实

现公司的长期战略规划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

、公司本次投资拟使用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公司参与此次竞购股权，尚需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和转让方的资格确认，同时竞购能否成功存在

不确定性。如果本次竞价购买股权成功，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等，公

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54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深圳键桥通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1

月

8

日下午

14 :00

开始

3

、 召开地点：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竹路

4

号新竹苑

6

幢公司

1

楼会议室

4

、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

、 主持人：董事长叶琼先生

6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名，所持股份

152304382

股，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66

人，所持股份

25440096

股，合计参与投票

177744478

股，占全部股份

327,600,000

股的

54.26%

，每一

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了会议，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

、会议以

1688722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5.01%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4775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64%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8558807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82%

，

550959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1%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3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715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8%

，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键桥软件园项目建设的议案》。

4

、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具体如下：

（

1

）发行股票的类型：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2

）发行股票的面值：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3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3770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90%

，

57326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23%

。

（

6

）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7

）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8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用途：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11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

12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73973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3%

，

6035793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0%

。

5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3044848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71%

，

6064918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1%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6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715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8%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7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715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8%

，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8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940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65%

，

6169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47%

，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9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715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8%

，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0

、会议以

168634712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87%

，

2394670

股反对，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35%

，

671509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8%

，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李天明律师、胡德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关于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316

证券简称：键桥通讯 公告编号：

2012-055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以电邮和传

真的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11

月

8

日下午

16

：

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

讯表决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8

名，其中董事罗飞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表

决，实际参加表决

9

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夏明荣女士、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叶琼先生主持，会议通过现场表决做出如下决议，现公告如

下：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浦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南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整，授信期限为壹年，并由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叶琼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收取担保费用。

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布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整，授

信期限为壹年，并由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之一叶琼先生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未收取担保费用。

以上综合授信额度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内的借款事项、借款时间、金额

和用途将依公司实际需要进行确定，并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借款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键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７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星期二）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

会议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

不提供网络投票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下简称“董事会”）

第十一会议及第十二次会议的决议，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预计会期半天。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４．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提案。

二、会议审议事项

特别决议案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对现行《公司章程》的修改。 （修改详情请见附件一）

普通决议案

２．

本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订立框架协议的持续关联交易

逐项审议及批准本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订立为期一年的《华电国际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关于购买（供应）煤炭、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并批准该协议项下

以下关联交易及其年度上限：

ａ

、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煤炭及该持续关

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６０

亿元；

ｂ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

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ｃ

、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供应煤炭和服务及该

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授权本公司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根据境内外监管要求对协议酌情进行修改，并在达成一致后签署

该协议，并按照《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完成其他必须的程序和手续。

在审议本议案时，中国华电须回避表决。

３．

审议并批准选举及委任苟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任期自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至本届董事会结

束时止，并授权董事会厘定苟伟先生作为本公司董事的薪酬。

三、出席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星期二）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持有本公司

Ｈ

股股票的境外股东请参见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的通

告）。

２．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因故不能亲自出席者，可以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士。

四、登记办法

１．

登记要求：凡是出席会议的股东，需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受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

受托人身份证。法人股东的代表需持股东单位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的股东可通过邮寄信函或传真

办理登记事宜。 （境外股东的登记另载于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的通告内）。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时至

１７

：

００

时。

３．

登记地点：中国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４．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５．

联系人：高明成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０３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６．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及其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表：股东授权委托书、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附注

１

）全权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附注

２

）：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并批准本公司对现行《公司章程》的修改。

特别决议案的表决事项（附注

３

）

２．

逐项审议及批准《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关于购买（供应）煤

炭、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并批准该协议项下本公司与中国华电以下关联交易及其年度

上限，授权总经理或其授权人士对协议酌情修改，并在达成一致后签署该协议，并按照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完成其他必须的程序和手续

ａ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煤炭及

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６０

亿元

ｂ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工程设

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

人民币

１５

亿元

ｃ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

３０％

以上的被投资公司供应煤炭和

服务及该持续性关联交易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

３．

审议并批准选举及委任苟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任期自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至本届

董事会结束时止，并授权董事会厘定苟伟先生作为本公司董事的薪酬。

如果股东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的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

名称（附注

４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附注

５

）：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附注

６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署（附注

７

）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表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全名。

２．

请在您认为合适的栏（“赞成”、“反对”或“弃权”）内填上“（”（若仅以所持表决权的部分股份数

投票，则请在相应的栏内填入行使表决权的具体股份数）。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具体指示，受托

人可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３．

各项议案的表决采用一股一票制。 普通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超过二分之一（不含二

分之一）同意即为通过，特别决议案由到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４．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

５．

请填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号码

／

护照号码；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填写法人单位的营业执照或

注册登记证书号码。

６．

请填上股东拟授权委托的股份数目。

７．

本授权委托书请股东或股东正式书面授权的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单位，请加盖法人印章。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通知

敬启者：

本人

／

吾等（附注

１

）

地址：

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本中（附注

２

） 股之

Ａ

股之登记持有人，

谨此通知本公司，本人

／

吾等愿意（或委任代表，代表本人

／

吾等）出席本公司订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

午

１０

时于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４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此致

签署：

日期：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上本公司股东名册所载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总数。

３．

请填妥并签署本出席通知， 以邮寄或传真或亲自送递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或之前送达

本公司证券融资部（地址为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２

号中国华电大厦，邮编

１０００３１

，或传真

号码

０１０－８３５６ ７９６３

，联系人为高明成先生）。 未能签署及寄回本出席通知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

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附件一：

进一步明确本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以满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下发的《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

此次本公司对现行《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具体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１．

原章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优先考虑现金分红，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现作如下修订：

“公司应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办法，优先考虑现金分红，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如无可预

见的未来经营发展需要导致的重大现金支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基础上，在公司当年实现的净

利润为正数、当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数且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正的情况下，公司应当进

行现金分红，且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

三十。

２．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应结合通过多种渠道获取的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后提交

董事会审议。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充分讨论，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应当通过电话、电邮等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

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３．

原章程第一百八十条第二款：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现作如下修订：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定期报告中详细说

明未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４．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要求，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

配政策作出调整或者变更的，相关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并经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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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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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日 星期五


